
东卫办函〔2025〕78 号

各镇街卫生健康局、松山湖社会事务局，各相关医院：

自 1998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实施以来，在市委、

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，我市无偿献血工作

砥砺前行、稳步发展，已 11 次获得“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”、11

次获得“广东省无偿献血先进城市”殊荣。现每年参与无偿献血 10

多万人次，基本满足了全市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。为进一步贯彻

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献血法〉办法》,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

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急发〔2023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持续

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工作，感恩和回馈无偿献血者，不断提升无

偿献血者获得感和荣誉感，让无偿献血者切实享受到无偿献血政

策带来的利好，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无偿献血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决定开展无偿献血者就医优待服务试点工作，

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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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优待对象

全国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，即在国内依法设立的血液中心

及其分支机构、中心血站及其分支机构、中心血库成功捐献全血、

血小板或造血干细胞的献血者。

二、优待内容

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就医的前提下，无偿献

血者凭全国电子献血证或纸质献血证（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凭“捐

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”原件或电子版）和本人有效证件在我市

试点医院就医时可享受“六优先四减免”优待服务。

（一）六优先

1.优先挂号：在试点医院享受优先挂号专窗服务。

2.优先就诊：在试点医院成功挂号后享受门诊优先就诊服务。

3.优先检查：在试点医院检验科和影像科（MR 检查除外）

享受优先检查服务。

4.优先取药：在试点医院药房享受优先取药服务。

5.优先住院：因病情需要收治入院的，试点医院优先安排住

院床位。

6.优先用血：因病情需要用血时，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

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，优先安排用血，具体按《广东省卫生健

康委关于进一步保障全省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的通知》（粤卫规

〔2025〕7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四减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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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免费用血：

（1）无偿献血者在本省范围内献血，血液经检验合格的，

其本人、配偶和直系亲属享有下列临床用血权利：①无偿献血者

献血 200 毫升及以上的，本人临床用血时免交血液采集、储存、

分离、检验等费用。②无偿献血者献血累计 600 至 1000 毫升（含

1000 毫升）的，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时，合计不超过献

血总量 2 倍范围的，免交前项规定的费用。③无偿献血者献血累

计超过 1000 毫升的，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时，免交前项

规定的费用。

（2）无偿献血者在本省范围内献血，血液经检验不合格的，

其本人临床用血时，在不超过献血量 3 倍范围内免交血液采集、

储存、分离、检验等费用。

（3）广东省内（深圳市除外）献血者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血

液费用可在出院时直接减免；深圳市、省外献血者可在“全国电

子献血证”小程序办理用血费用减免。

具体减免细则按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<广东省无偿

献血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服务工作规范>的通知》（粤卫规

〔2020〕5 号）执行。

2.体检优惠：无偿献血者凭全国电子献血证和本人有效证件

到试点医院体检，体检套餐可享受八折优惠，每年限 1 次（具体

体检套餐由各试点医院制定）。

3.免费停车：在试点医院就医时，可享受院内就诊免费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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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（试点医院在显著位置公示具体操作指引）。

4.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（特需门诊除外）：累计献血 4000毫

升（或 20 次）及以上的无偿献血者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者可

在试点医院专窗办理门诊诊查费减免（试点医院在显著位置公示

具体操作指引）。

三、优待服务试点医院

东莞市人民医院、东莞市中医院、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、

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、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、东莞市东南部中

心医院、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。

四、优待服务试行时间

本优待服务方案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，2026 年 1 月 1

日起逐步在全市各医院（含民营医院）推行。

五、服务流程

符合“六优先四减免”的优待对象来院就诊时在导诊处或挂

号处出示献血证（电子或纸质）、身份证等证件，在专门窗口办

理优先挂号，挂号处录入优待对象信息进入绿色通道，即可享受

“六优四免”服务。此流程作为各医院参考，具体指引以及实施

细则由各医院自行制定，做到清晰明了、可操作性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各相关医院应高度重视

无偿献血者优待工作，制订完善落实无偿献血者优待政策的具体

实施细则与院内指引，确保无偿献血者能够便利快捷地享受相关



— 5 —

优待服务。

（二）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各相关医院要充分利用

各类宣传媒介，做好无偿献血者优待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，为政

策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氛围，鼓励、引导更多社会公众积极参与

无偿献血。

（三）各试点医院要及时收集、统计相关数据，总结工作经

验，开展试点效果评估，探索线上线下同时开展优待服务工作，

并于 2025 年 12 月将《东莞市无偿献血者就医“六优四免”优待

服务开展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）以及总结报市卫生健康局医疗应

急科袁可欣。

联系人：李旭棋、袁可欣，0769-23280020。

附件：东莞市无偿献血者就医“六优四免”优待服务开展情

况汇总表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

2025 年 8 月 8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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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试点医院

献血者就
医优先服
务总人次
数（人次）

献血者就医
减免优待服
务总人次数
（人次）

减免血费
金额（元）

减免普通门诊诊
查费（特需门诊
除外）金额（元）

减免停车费金
额（元）

体检优惠总
金额（元）

总减免金
额（元）

备注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